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判決

109年度附民字第284號

原    告    林芸萍

被    告    陳盈臻

上列被告因本院109年度訴字第796號詐欺等案件，經原告於刑事

訴訟程序中提起附帶民事訴訟，請求損害賠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事  實

一、原告訴之聲明及陳述，詳如附件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所

    載有關被告陳盈臻部分。

二、被告陳盈臻未為任何聲明或陳述，亦未提出任何書狀。

    理  由

一、按因犯罪而受損害之人，於刑事訴訟程序得附帶提起民事訴

訟，對於被告及依民法負賠償責任之人，請求回復其損害；

法院認為原告之訴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以判決駁回之。刑

事訴訟法第487條第1項、第502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是依

法得提起附帶民事訴訟者，應以被告所涉之犯罪業經檢察官

提起公訴為其前提。

二、經查，原告起訴主張被告陳盈臻因詐欺案件致原告受有財產

上損害，應賠償原告11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利息百分之5之利息。然查：被告陳盈臻所犯

詐欺取財犯行部分（本院109年度訴字第796號判決附表三編

號7、32、35、41、56、59、77、79、88、99、102、104、1

06至166計76罪），雖已經本院109年度訴字第796號判決判

處罪刑在案，惟本件經檢察官起訴對原告實施詐欺犯罪行為

（本院109年度訴字第796號判決附表三編號20）詐欺集團成

員為同案被告謝雯萱，而被告陳盈臻，非本案經檢察官起訴

（附表三編號20）之被告，原告復未敘明被告陳盈臻與本案

同案被告謝雯萱之犯罪事實有何關聯，或有共同侵權行為之

法律關係，前揭判決附表三編號20之詐欺集團成員既非本案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



被告陳盈臻。是上開被告陳盈臻經原告所指參與上述犯行部

分，既未據起訴，亦未經本院審理，原告自不得於本件對於

被告陳盈臻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請求賠償及回復其損

害。綜上，原告對於被告陳盈臻提起之民事訴訟部分為不合

法，應予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另原告請求被告謝雯萱損害賠償部分，另以裁定移送本院民

事庭，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502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6 　　月　　28　　日

                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鄭彩鳳

                                      法  官  陳威龍

                                      法  官  王惠芬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對於本判決如不服非對刑事判決上訴時不得上訴並應於送達後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

       　　　　　　                   書記官　陳杰瑞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6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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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判決
109年度附民字第284號
原    告    林芸萍
被    告    陳盈臻
上列被告因本院109年度訴字第796號詐欺等案件，經原告於刑事訴訟程序中提起附帶民事訴訟，請求損害賠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事  實
一、原告訴之聲明及陳述，詳如附件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所
    載有關被告陳盈臻部分。
二、被告陳盈臻未為任何聲明或陳述，亦未提出任何書狀。
    理  由
一、按因犯罪而受損害之人，於刑事訴訟程序得附帶提起民事訴訟，對於被告及依民法負賠償責任之人，請求回復其損害；法院認為原告之訴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以判決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487條第1項、第502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是依法得提起附帶民事訴訟者，應以被告所涉之犯罪業經檢察官提起公訴為其前提。
二、經查，原告起訴主張被告陳盈臻因詐欺案件致原告受有財產上損害，應賠償原告11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息百分之5之利息。然查：被告陳盈臻所犯詐欺取財犯行部分（本院109年度訴字第796號判決附表三編號7、32、35、41、56、59、77、79、88、99、102、104、106至166計76罪），雖已經本院109年度訴字第796號判決判處罪刑在案，惟本件經檢察官起訴對原告實施詐欺犯罪行為（本院109年度訴字第796號判決附表三編號20）詐欺集團成員為同案被告謝雯萱，而被告陳盈臻，非本案經檢察官起訴（附表三編號20）之被告，原告復未敘明被告陳盈臻與本案同案被告謝雯萱之犯罪事實有何關聯，或有共同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前揭判決附表三編號20之詐欺集團成員既非本案被告陳盈臻。是上開被告陳盈臻經原告所指參與上述犯行部分，既未據起訴，亦未經本院審理，原告自不得於本件對於被告陳盈臻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請求賠償及回復其損害。綜上，原告對於被告陳盈臻提起之民事訴訟部分為不合法，應予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另原告請求被告謝雯萱損害賠償部分，另以裁定移送本院民事庭，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502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6 　　月　　28　　日
                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鄭彩鳳
                                      法  官  陳威龍
                                      法  官  王惠芬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對於本判決如不服非對刑事判決上訴時不得上訴並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
       　　　　　　                   書記官　陳杰瑞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6 　　月　　29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判決
109年度附民字第284號
原    告    林芸萍
被    告    陳盈臻
上列被告因本院109年度訴字第796號詐欺等案件，經原告於刑事
訴訟程序中提起附帶民事訴訟，請求損害賠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事  實
一、原告訴之聲明及陳述，詳如附件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所
    載有關被告陳盈臻部分。
二、被告陳盈臻未為任何聲明或陳述，亦未提出任何書狀。
    理  由
一、按因犯罪而受損害之人，於刑事訴訟程序得附帶提起民事訴
    訟，對於被告及依民法負賠償責任之人，請求回復其損害；
    法院認為原告之訴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以判決駁回之。刑
    事訴訟法第487條第1項、第502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是依
    法得提起附帶民事訴訟者，應以被告所涉之犯罪業經檢察官
    提起公訴為其前提。
二、經查，原告起訴主張被告陳盈臻因詐欺案件致原告受有財產
    上損害，應賠償原告11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利息百分之5之利息。然查：被告陳盈臻所犯
    詐欺取財犯行部分（本院109年度訴字第796號判決附表三編
    號7、32、35、41、56、59、77、79、88、99、102、104、1
    06至166計76罪），雖已經本院109年度訴字第796號判決判
    處罪刑在案，惟本件經檢察官起訴對原告實施詐欺犯罪行為
    （本院109年度訴字第796號判決附表三編號20）詐欺集團成
    員為同案被告謝雯萱，而被告陳盈臻，非本案經檢察官起訴
    （附表三編號20）之被告，原告復未敘明被告陳盈臻與本案
    同案被告謝雯萱之犯罪事實有何關聯，或有共同侵權行為之
    法律關係，前揭判決附表三編號20之詐欺集團成員既非本案
    被告陳盈臻。是上開被告陳盈臻經原告所指參與上述犯行部
    分，既未據起訴，亦未經本院審理，原告自不得於本件對於
    被告陳盈臻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請求賠償及回復其損害
    。綜上，原告對於被告陳盈臻提起之民事訴訟部分為不合法
    ，應予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另
    原告請求被告謝雯萱損害賠償部分，另以裁定移送本院民事
    庭，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502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6 　　月　　28　　日
                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鄭彩鳳
                                      法  官  陳威龍
                                      法  官  王惠芬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對於本判決如不服非對刑事判決上訴時不得上訴並應於送達後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
       　　　　　　                   書記官　陳杰瑞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6 　　月　　29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判決
109年度附民字第284號
原    告    林芸萍
被    告    陳盈臻
上列被告因本院109年度訴字第796號詐欺等案件，經原告於刑事訴訟程序中提起附帶民事訴訟，請求損害賠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事  實
一、原告訴之聲明及陳述，詳如附件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所
    載有關被告陳盈臻部分。
二、被告陳盈臻未為任何聲明或陳述，亦未提出任何書狀。
    理  由
一、按因犯罪而受損害之人，於刑事訴訟程序得附帶提起民事訴訟，對於被告及依民法負賠償責任之人，請求回復其損害；法院認為原告之訴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以判決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487條第1項、第502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是依法得提起附帶民事訴訟者，應以被告所涉之犯罪業經檢察官提起公訴為其前提。
二、經查，原告起訴主張被告陳盈臻因詐欺案件致原告受有財產上損害，應賠償原告11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息百分之5之利息。然查：被告陳盈臻所犯詐欺取財犯行部分（本院109年度訴字第796號判決附表三編號7、32、35、41、56、59、77、79、88、99、102、104、106至166計76罪），雖已經本院109年度訴字第796號判決判處罪刑在案，惟本件經檢察官起訴對原告實施詐欺犯罪行為（本院109年度訴字第796號判決附表三編號20）詐欺集團成員為同案被告謝雯萱，而被告陳盈臻，非本案經檢察官起訴（附表三編號20）之被告，原告復未敘明被告陳盈臻與本案同案被告謝雯萱之犯罪事實有何關聯，或有共同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前揭判決附表三編號20之詐欺集團成員既非本案被告陳盈臻。是上開被告陳盈臻經原告所指參與上述犯行部分，既未據起訴，亦未經本院審理，原告自不得於本件對於被告陳盈臻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請求賠償及回復其損害。綜上，原告對於被告陳盈臻提起之民事訴訟部分為不合法，應予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另原告請求被告謝雯萱損害賠償部分，另以裁定移送本院民事庭，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502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6 　　月　　28　　日
                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鄭彩鳳
                                      法  官  陳威龍
                                      法  官  王惠芬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對於本判決如不服非對刑事判決上訴時不得上訴並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
       　　　　　　                   書記官　陳杰瑞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6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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